
浙高教学会独立学院分会〔2023〕1 号

各会员单位：

根据《关于开展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 2023 年度高等教

育研究课题暨“智慧教育与教学数字化转型研究”专项课题

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浙高教学会〔2023〕3 号，附件 1）精神

和独立学院分会 2023 年度工作计划安排，本分会决定组织

开展独立学院分会 2023 年度研究课题申报工作，并择优推

荐申报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 2023 年度高等教育研究课题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. 立项申报范围和条件、选题及申报要求、结题要求

等见附件 1，申报课题建议围绕应用型高校相关研究或体现

应用型高校特性的研究进行选题。

2. 各会员单位通过本分会推荐申报限 3 项。通过学校

申报至省高教学会的项目，不再通过本分会申报。

3. 本分会将组织专家对各会员单位推荐的课题进行评

审，择优遴选前 5 项推荐至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。其余项目



（含推荐但未获准省高教学会立项项目）择优遴选前 30 项

作为分会研究课题立项。

4、请各会员单位于 4 月 12 日前将申报书、活页和汇总

表(附件 2-4）电子稿各一份提交至独立学院分会秘书处（另

需提交一份汇总表盖章扫描件），邮箱：631503076@qq.com。

联系人：沈老师；联系电话：0575-81112765,15990002978。

附件：

1.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关于组织申报 2023 年度高等教

育研究课题暨“智慧教育与教学数字化转型研究”专项课题

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

2.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 2023 年度高等教育研究课题立

项申报书

3.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课题论证活页

4.课题立项申报汇总表

5.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 2023 年度高等教育研究课题选

题指南

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独立学院分会

2023 年 3 月 17 日


